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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顺德区杏坛镇东村小学面向社会 

公开招聘教师公告 

 

    根据《广东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办法》规定和《2017

年顺德区公办中小学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教师公告》要求，结

合我校师资实际需求，现就 2017 年我校公开招聘教师公告

如下： 

一、学校情况简介 

东村小学又称“东村树人小学”，始建于一九四八年春，

一九八七年易地重建，一九八九年初落成启用，至今已有六

十八年的历史。学校占地面积 8602 平方米，校园内绿树成

荫，环境幽雅，校园文化能彰显良好的育人氛围。目前开设

六个年级，11 个教学班，在校学生 484 人，教师 23 人，学

历本科达标率 100%。 

学校实行层级管理，确立了“外树形象，内强素质”的

良好师德；以“让每个孩子在成长中得到发展，让每个孩子

在发展中得到智慧”为办学目标，充分挖掘师生的潜能，创

设良好的环境，让师生获得成功感、归宿感。2015 学年，学

校被评为“顺德区先进学校”。 

二、招聘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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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届毕业生（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 2017 年应届毕业生；

已办理暂缓就业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 2015 年和 2016 年毕

业生） 

三、招聘需求 

（一）招聘人数：2人 

（二）招聘专业：语文 1人，英语 1人，具体见附表《顺

德区教育局 2017 年公办中小学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教师岗位

表（义务教育阶段）》 

（三）岗位职责： 

1、充分发挥教师在教学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全面推进

实施素质教育，保证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 

2、严格落实教学大纲，做好备课、讲课、辅导、作业

批改，学生成绩考核及日常教学工作，保质保量完成学校安

排的教学任务。 

3、积极参加教学研究活动，主动承担课外教学工作，

认真总结教学经验，每年完成一篇教学论文。 

4、努力学习教育教学理论，积极引进、吸收教学经验，

不断提高教学水平。 

5、处理好同级科任的协作关系，配合科任抓好班集体

建设和学生思想品德教育工作。 

（四）资格条件： 

1、思想品德：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教育事业，

为人师表，遵纪守法，乐于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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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师资格：具有相应的教师资格。 

3、应聘人员为 2015-2017 年毕业生。 

4、学历：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本科以上学历、学士以

上学位，所学专业与招聘岗位专业要求相符。 

5、身体状况：身体健康，符合教师资格认定体检标准。 

三、招聘程序 

（一）报名和资格审查。 

1、报名时间：2016 年 11 月 29 日—2016 年 12 月 14 日 

2、报名形式： 采用网络报名形式，应聘人员登陆顺德

教育信息网站，按网上提示的方法选取我校和岗位（学科）

报名，并同时向我校提交纸质资料（包括简历、身份证复印

件、获奖证书、教师资格证、学历证书等的复印件）。 

3、报名截止后（2016 年 12 月 15-12 月 21 日），我校进

行资格审查和确认后，通知符合条件的应聘对象参加面试。 

4、联系方式： 

陈 校 长 ： 0757-27686372 ， 13923285025  邮 箱 ：

sdxtcym@163.com。 

学校地址：杏坛镇东村大道中 81 号 

（二）面试。 

1.面试时间：2016 年 12 月 22-12 月 30 日期间，具体时

间电话通知为准。 

2.面试形式：采用说课（试教）、答辩、教师基本素质

考查等形式。 

（三）笔试、体检、公示等环节由顺德区教育局统一安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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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聘用。 

经公示无异议的拟聘人员，按要求填写并提交教师招聘

业务审查材料： 

1.顺德区2017年中小学教师招聘工作考试报名登记表1

份； 

2.《广东省事业单位聘用人员审核表》、《XXX 同志考察

材料》一式 3份； 

3.《顺德区人才交流登记表》（在职人员填写）或《顺

德区应届毕业生就业登记表》（毕业生填写》一式 3份； 

4.顺德区引入教师面试（试教）情况登记表 1份； 

5.体检表 1份； 

6.户口所在地计划生育证明或未婚证明 1份； 

7.在职人员属于公职人员或人事关系挂靠在人力资源

部门的，需出具一份人事关系证明材料（由人事档案管理部

门出具）。出国留学回国人员，出国前已办理人事档案挂靠

的，出示《人事代理协议书》，没办理人事档案挂靠的，到

顺德区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办理留学回国就业人员

接受核准手续。 

8.个人简历一份。 

9.学历、职称、教师资格和荣誉证书的原件及复印件各

1份；属毕业生的，还需提交全国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生就业

推荐表（原件1份）、成绩单（原件1份）及全国普通高等院

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属留学回国人员的，需提交国（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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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学历学位证书、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成绩单原件及复印

件各一份。 

10.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对符合条件的人员，由顺德区教育局通知后，办理毕业

生接收手续，学校实行聘用，签订聘用合同，享受顺德区内

在编公办教师待遇。 

                      佛山市顺德区东村小学 

                          2016 年 11 月 28 日 


